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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家川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中心
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评价类型：张家川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中心整体自评

主管部门：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

单位名称：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中心

评价方式：自评

评价机构：单位评价组

张家川县农产品质量监测中心
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部门概况

（一）机构组成。

我监测中心属副科级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，执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，隶属于农业农村局的二级预算单位，是一个独立核算机构。
（二）机构职能。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农产质量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标准；根据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和相关技术要求，制定本县农产品质量检测方案，编写农产品质量检测报告；承担县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指定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，负责对农产品进行质量安全监督抽样和生产过程中的日常监督检验；定期向县政府及有关部门报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信息，受理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投诉、举报；负责开展全县农产品检测技术培训工作；负责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制度；完成主管部门和上级业务部门交办的其它工作。

人员概况。 
截止2023年底，实有在职职工4人，与上年相比增加1人。
二、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

（一）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。2023年财政资金收入共计108.56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39.36万元，项目支出69.20万元。
（二）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。

2023年财政资金支出共计108.56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39.36万元，包括人员经费38.16万元，公用经费支出1.2万元；项目支出69.20万元，主要用于“三品一标”认证补助。农产品农药残留定量监测，商标注册。

三、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情况

（一）部门预算管理。

本年度所实施项目已经完成预期目标，资金已全部实现支出，按照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基于获取的项目资料，结合工作人员的现场实地勘查调研和问卷调查结果，严格按照标准打分，最终取得良好的绩效目标。

（二）结果应用情况。

包括绩效自评公开、评价结果整改和应用结果反馈等情况。

四、评价结论及建议

（一）评价结论。
2023年我单位实施项目评价，具体评价情况为：1.按照年初预定目标，项目所完成年初目标的数量。2.项目完成质量情况。3.项目完成时效；4.项目完成成本情况。5.项目完成所带动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通过以上指标对所实施项目进行评价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，2023年我单位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结果等级优良。

（二）存在问题。管理制度需进一步完善，管理方法不够科学，项目监管需加强和细化；绩效评价工作不够准确，资金使用人、业务主办、会计人员评价方法有待提高，项目成本管理目标设置还不够具体，对项目资金使用成本的控制有待进一步加强。

（三）改进建议。

建立健全管理办法，拓宽资金来源渠道，加强管理人员技能培训，提升城市管理水平。科学制定考核评价指标，建立健全考评机制，细化岗位责任落实，坚持静态评价与动态评价相结合的原则。完善预算管理和专项资金管理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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